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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無論古今社會之中，刑罰都與生活中息息相關，其中律令與刑罰相輔相

成，使用一些手段，懲罰違反法律的人，而古代社會中的對於身體上的刑罰比

例明顯比現今社會高出許多。 

《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1從這句話可以知道中國古代社會認

為自己的身體是父母所給予的，應當加倍愛護，不敢有所損傷，是孝道最基本

的表現。因此古代社會的肉刑對古人來說是極大的懲罰，也具有強大的嚇阻功

用，使人民不敢觸犯律令，一旦違反所訂下的律令，就會遭受嚴重的酷刑。 

經由文字學課程，知道現今的字與字的本義有相同者有不相同者，可能因時代

演變或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意思。本文將以甲骨文與金文字形為主，探析古

代刑罰用字的本義，以《說文》為輔，《說文》是瞭解古今之間重要的樞杻，

將甲骨文、金文與《說文》小篆做字形字義的比較，以瞭解古代刑罰用字。 

 

 

貳、古文字與說文小篆都具刑罰義者 

一. 罰 

罰 

甲文 金文 戰國文字 篆文 

未見 

   

 
 

《說文》：「罰，辠之小者。从刀，从詈。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

應罰。」2 
 

由《說文解字》的原意來看，罰爲犯法之小者，此字的意思是指犯下不嚴

重的小過錯。 

  金文的罰字，從刀、從网、從言。由於這個字不是形聲字，所以三個構件

都表達必要的意義；網子為捕捉獵物、野獸的工具，因此所有部件組合起來，

則可能表達以刀傷人，或以語言傷人，都要接受被捕捉的處罰。 許進雄《字字

有來頭》一書中則提及：「言是一把長管喇叭的象形，言是喇叭的象形，做為

言論的意義符號，喇叭是政府有新政策要宣告時，用來號召大眾前來聆聽的工

                                                      
1
 胡平生：《孝經譯注》（北京 : 中華書局，2009），頁７ 

2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年），頁 184 



 

具，代表慎重思考後的言論。」3由此可知，古文與《說文》中「罰」字雖然都

為刑罰相關用字，但所特指的意思則稍有不同。 

 

二. 辠  

 

辠 

甲文 金文 戰國文字 篆文 

未見 未見 

  

 
 

《說文》:「犯法也。从辛、自。秦以辠似皇字，改為罪。」4 

 

《說文》本意為犯法之意，是為「罪」之異體字，而《說文》中也有說明

後代不使用辠字的原因，因秦始皇不喜歡辠字的上半部像「皇」字而改為通用

「罪」。  

金文中的「辠」字，是以一支刺刻花紋的工具以及一個鼻子組成起來的，

表示在鼻子上刺墨的情況，但是以實際面向來看，鼻子的面積較小，推測它應

該是在鼻子上端的額頭處刻紋。而只有犯罪的人才會被執法者在臉上刺紋標

示，所以延伸表達犯罪的意義。 辠字在古文與《說文》中雖然都代表犯罪之

意，但兩者所指點範圍則有大小的差異，《說文》泛指所有犯罪行為，而古文

中則單指對犯罪者做刻紋標記的動作本身。 

 

 

三、劓  

劓 

甲文 金文 戰國文字 篆文 

  

未見 

 

 

 

                                                      
3
 許進雄：《字字有來頭》(新北：字畝創意出版，2017 年)，頁 167 

4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年），頁 748 



 

《說文》：「㓷，刑鼻也。劓，臬或从鼻。」5 

 

《說文》本意為古代割去鼻子之刑罰。 

甲骨文的字形，是由右邊一把刀和左邊一隻已被割下來的鼻子所組成的。

金文的字形，在鼻子下面加一個樹木的符號，可能是把切割下來的鼻子高高掛

在樹上， 警示他人不要違反法令，以達嚇阻之用。 

「自」是鼻子的象形字，被假借為語詞的自，所以後來在自字下加一個聲

符「畀」而成為鼻字，而與自字有所區別。 基本上《說文》與古文中的「劓」

字意思大致相同，都是指割去鼻子的刑罰，只是在金文中還多了一個「木」，

呈現掛樹警示的意思。 

 

四、盩  

盩 

甲文 金文 戰國文字 篆文 

未見 

 

未見 

 

 

《說文》：「盩，引擊也。从㚔、攴，見血也。扶風有盩厔縣。」6 

 

《說文》本意為打擊至出血之意。金文盩字由三個部件組合。左部分是表

達刑具意思的象形，右部分是一隻手拿著棍子 （支）， 下部則是一件器皿。意

指用棍棒打擊罪犯以致其流血再用器皿承接血的意思。造字創意和比較常見的

撻字類似，《說文》:「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从手達聲。」7用刑具鞭撻罪

犯的背部，是這個字表達的重點。  

盩字的第三個部件是皿，這個器皿是用來收集被鞭打的罪犯所流下的血

液。目前還不清楚收集血液的原因。推斷有可能是把血液收集起來，作為祭祀

所用的牲品。在甲骨卜辭中就有以血祭祀的例子。  

金文盩字另有一個加上一根繩索的複雜寫法，《說文》:「弼戾也。从弦省

从 盩。盩，了戾之也。讀若戾。」其實這兩個字形是相同的一個字。人犯不但

被繩索繩縛以及被器械桎梏限制行動，又被鞭打到流血的程度，可以想像統治

階層為了鎮壓罪犯而使用粗暴的手段。8  

                                                      
5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年），頁 184 

6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年），頁 501 

7
 許進雄：《字字有來頭》(新北：字畝創意出版，2017 年)，頁 142 

8
 許進雄：《字字有來頭》(新北：字畝創意出版，2017 年)，頁 143-144 



 

此字於《說文》和古文中的意思沒有更動，本意皆為相同。 

 

五. 執 

執 

甲文 金文 戰國文字 篆文 

    

 

《說文》：「執，捕罪人也。从丮，从羍，羍亦聲。」9 

 

《說文》的本意為捉拿犯人的執法人員，也有拘捕、捉拿之意。甲骨文中

的字形，是受捉拿之罪犯雙手接受刑具的樣子；因為古時拘捕罪犯，不只只用

繩索綑綁，還會加上其他刑具限制其自由，有時候頭與手也被刑具械梏在一

起。 

演變至金文的多種字形，已經未見頭與手都被梏桎住的字形了，並且雙手

也脫離了刑具。所以《說文》變把執字分析為形聲的形式，不再將此字作為一

個連續完整的圖畫看待。 

基本上古文與《說文》本意都是呈現抓捕犯人的意思，但《說文》較為專

指抓捕本身，和執行捉拿動作的人員，但甲骨文中的概念則較為豐富。 

 

六、圉 

圉 

甲文 金文 戰國文字 篆文 

  

未見 

 

 

  

《說文》:「囹圄，所以拘辠人。从口、从㚔。一曰：圉垂也。一曰：圉

人，掌馬者。」10 

                                                      
9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年），頁 501 

10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年），頁 501 



 

《說文》本意有兩個意思，一個為監獄、監牢的意思；另一個則為養馬、養馬

者的意思。 

甲骨文的字形，就是罪犯的雙手被刑具限制，再關在牢獄裡的樣子，也或者作

牢獄裡刑具的樣子；甲骨文另有字形，是一隻腳被刑具梏住的樣子，意義應該

與執字相近，只是表達的方式稍有不同。演變至金文則只剩簡化的字形。  

許進雄《字字有來頭》：「商代卜辭有幾次貞問到犯人越獄的逃亡事故，可見

逃獄也是大事。為防止罪犯逃亡，會將罪犯關進牢獄中。」11 

《說文》與古文意思雖然沒有太大差異，但演變至小篆時，此字成為形聲，與

「執」的情況相近，且延伸出其他意義。 

 

七、報 

報 

甲文 金文 戰國文字 篆文 

未見 

 

未見 

 

 

《說文》：「報，當罪人也。从㚔，从 。 ，服罪也。」12 

 

《說文》中的意思為論罪處刑，但也有消息、音訊之意。 

金文「報」字左邊表示枷鎖橑銬，右邊表示被手押著的犯人，使犯人服

罪。整個字意指判決犯人的過程。以繩索綑綁罪犯，有許多相關的字形。而報

是使用一隻手壓制被刑具鎖住而跪坐的犯人。因此推測，報字是來自向上級報

告罪犯已經抓到的行為。= 

《說文》與古文中的本意雖然都與刑罰有關，但《說文》強調的是論罪處

刑的過程，而古文重點則在於抓捕犯人後，向上級報告的行為，兩者稍有不

同。 

 

 

 

 

 

 

 

                                                      
11
 許進雄：《字字有來頭》(新北：字畝創意出版，2017 年)，頁 140 

12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年），頁 501 



 

八、童 

童 

甲文 金文 戰國文字 篆文 

  

未見 

 

 

《說文》：「童，男有辠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从 ，重省

聲。 ，籀文童，中與 中同从 。 ，以為古文疾字。」13 

  

金文的童字，作一隻眼睛被一支尖針刺傷的樣子，以及一個聲符「東」。

東字是一個裝有東西的大袋子形象。金文的字形已有把聲符的東與眼睛重疊在

一起的字形，而東字的最下面，也演變成像是土字的樣子，所以《說文》:「男

有辠曰奴，奴曰 童，女曰妾。完全看不出字形含有眼睛的形狀，而以為童字的

創意是從重的省聲字。」使用尖針刺傷眼睛，是對付男性奴僕的刑罰，所以有

男僕的意義。童字後來被假借為兒童的意義，所以就在童字之上加人的意符，

而成為懂的形聲字 (金文或加立字，後來沒有被採用)，以便與兒童的意義加以

區別。 

 

九、伐 

伐 

甲文 金文 戰國文字 篆文 

    

 
 

《說文》：「伐，擊也。从人持戈。一曰敗也。」14 

 

甲骨文的伐字，是拿戈砍擊一個人頸部的樣子。兩周時期的金文，戈字的柄部

雖然變彎曲了，砍割一個人頸部的要素仍然保留。但是，秦代的小篆卻把人的

                                                      
13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年），頁 103 

14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年），頁 385 



 

構件自兵 戈分離了。就沒有看出這個字的創造要義，在於砍劈一個人的頸部，

而不是無目標的亂砍。 

十、耐 

 

《說文》：「耏，罪不至髡也。从而，从彡。耐，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 

「耐」字是承受得起、經受得住的意思，比如耐煩、耐寒、耐用、忍耐等等。 

 

但它在古代是一種刑罰——「剃鬚」的意思。 

「耐」是一個會意字，從「而」從「寸」。要想瞭解「耐」字，還得從「而」字

說起。「而」的本義是「鬍鬚」的意思，在甲骨文中是一個象形字，向下垂的四

條線像鬍鬚之形。金文篆文的字形還有點鬍鬚的樣子，到了楷書時，「而」字完

全線條化了，就變成了今天的「而」字。 

《說文解字》曰：「而，頰毛也。像毛之形。」戴震注《周禮》時也說：「頰側

上出者曰之，下垂者曰而。」意思就是說，臉的兩側長的毛叫做「之」，也就是

鬢角；往下垂的毛叫做「而」，也就是鬍鬚。 

我們知道了「而」的本義，「耐」字的古義也就不難理解了。「耐」字從「而」

從「寸」，「寸」就是法度、刑法。它的本義就是在「鬍鬚」上實施刑罰，也就

是「剃鬍鬚」。古人以長鬚為美，若犯了輕罪，達不到剃去頭髮的就剃去鬍鬚，

以示羞辱和懲戒。 

 
 
十一、死 

 
《說文》：「死，澌也，人所離也。从歺，从人。 ，古文死如此。」 

生命結束。與「活」相對。如：「死於非命」、「人死不能復生」。 

 

死刑，亦稱極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刑罰之一，指國家機關基於法律所賦予的

權力，以結束犯人的生命作為刑罰。執行死刑可稱作處決、正法，被執行死刑

稱作伏誅、伏法。可能會判死刑的罪名，稱死罪，總是包括謀殺、屠殺、海盜、

販毒、叛國、武裝暴動、恐怖活動、反人類罪、種族滅絕等。 

中國的生殺大權過去最終都由皇帝一人決定，死刑執行的數量也非常少。 

 
 

 

 

 

 

 

 

 



 

參、僅古文字具刑罰義者 

一、赦 

赦 

甲文 金文 戰國文字 篆文 

未見 

 

未見 

 

 

《說文》：「赦，置也。从攴，赤聲。 ，赦或从亦。」15 

 

金文的赦字，就是一隻手拿著鞭子在鞭打一個人，以致於流血(大字兩旁的

小點)的程度，做為赦罪的替代。赦字的本來創意是表意的方式，有可能被鞭打

以致於流血程度的字形，接近於小篆的赤的字形(赤字的創意來自大火的顏

色)，而變成了像似形聲字的形式。 

 

二、縣 

縣 

甲文 金文 戰國文字 篆文 

未見 

  
 

 

《說文》：「縣，繫也。从系持 。」16 

 

金文的縣字也就是現在常常使用的懸字，一棵樹上懸掛著一個用繩索綁著的人

頭的樣子。小篆的字形把樹木省略了，變成一根繩索綁著一顆人頭，警告眾人

而將人頭高掛樹上的重點已經沒有了。為了要警告其他人不要犯這種極刑，因

此把砍下來的人頭高掛起來，讓大眾能夠看到。 

 

 

三、取 

                                                      
15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年），頁 125 

16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年），頁 428 



 

取 

甲文 金文 戰國文字 篆文 

   
 

 

 

《說文》：「取，捕取也。从又，从耳。」17 

《周禮》：「獲者取左耳。」18 

 

司馬法曰：「載獻聝。聝者，耳也。」甲骨文的取字，是耳朵被拿在手中的樣

子。耳朵既然能夠拿在手中，當然是已經被割了下來。殺死敵人之後還要割下

其左耳，是為了領賞。被殺的敵人以兵士為多，所以馘字大多用來表達割下耳

朵的意義。 

 

四、臧 

臧 

甲文 金文 戰國文字 篆文 

 
 

未見 

 

 

 

《說文》：「臧，善也。从臣，戕聲。 ，籀文。」19 

 

甲骨文的臧字，是一隻豎立的眼睛，被兵戈刺傷的形狀。  

 

戰爭經常是為了經濟掠奪，除了財物，人員也是捕捉的對象。人可以用來服勞

役，從事生產或雜務。但是要利用俘虜，就得有辦法控制他們的反抗。想要控

制一個有戰鬥力的俘虜，最重的就是減輕他的反抗能力，但又必須拿捏輕重，

                                                      
17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年），頁 117 

 
19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年），頁 119 



 

否則若是使俘虜失去了生產能力，就不能利用奴隸創造財物了。所以，刺傷罪

犯的一隻眼睛，是古代很多民族常使用的手法。單眼的視力不及雙眼的視野

廣，會大大減低戰鬥力，卻不會減低工作能力。瞎了一隻眼睛的俘虜，反抗能

力减低，較能順從主人的旨意，不多做抵抗。對主人來說，順從是奴隸的美

德，所以臧字有臣僕和良善的兩種意義。使用戈的構件來造字，大概重點就在

於強調俘虜是戰爭的勝利品吧。  

五、民 

民 

甲文 金文 戰國文字 篆文 

    

 

 

《說文》：「民，眾萌也。从古文之象。」20 

 

民的意義本來是犯罪的人。後來才被轉用，稱呼被統轄的平民大眾。甲骨文的

民字，作一隻眼睛被針刺而瞎眼貌。被針刺傷的眼睛，就看不見或看不清楚東

西。這是對付罪犯的刑法。金文的民字，刺針的形狀起了變化。後來的字形，

根本看不出是針刺傷眼睛的樣子。 

 

六、奚 

奚 

甲文 金文 戰國文字 篆文 

  

未見 

 

 

 

《說文》：「奚，大腹也。从大， 省聲。 ，籀文系字。」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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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年），頁 663 

21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年），頁 503 



 

甲骨文的奚字，一個成年的男子或女子的頭上有一條繩索綑綁住，並被掌握在

另一隻手裡的樣子。古時候常將罪犯充當奴僕、服勞役。如果罪犯桀驁不馴，

只要捉緊套在罪犯頭上的繩子，犯人就呼吸困難而難於抵抗。因為這種方式大

都是為了對付男性，所以後來以繩索套住女性的字形就不見使用了。  

 

肆、古文字本意非刑罰，後用其衍生義 

一、流 

《說文》：「 ，水行也。从沝、㐬，㐬，突忽也。流，篆文从水。」 

水流動。唐．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詩：「孤帆遠影碧山盡，唯見長江

天際流。」 

流刑即流放。起源於氏族社會後期，在奴隸社會就已存在。秦漢時期的遷刑、

徙刑於流刑類似，但其適用對像比較特定，也比較狹窄，並非廣泛使用的刑種。

流刑上升為法定刑，首次用於對普通人犯罪進行處罰是在南北朝時期。之後，

隋定為五刑之一，沿至清 。22 

而歷史上真正對於流刑，有所記錄和實行應該是在商周時期。《尚書》中的「象

以典刑，流宥五刑」，算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流刑。《尚書》里記載：「23流共工

於幽州，放歡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其

中提的「流」、「放」、「竄」、「殛」，都是「流宥五刑」之中的流刑，意思是驅逐、

流放。罪犯被流放，其地點各朝代不一，但是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遠離故土，

流放海外。 

 

 

 

 

伍、結語 

        從上述來看，此研究將刑罰有關之字例分為兩種，一是古文字形本義與

《說文》所敘述意思相近或相同者，例如:劓，《說文》本義為古代割去鼻子之

刑罰。而劓的甲骨文是由一把刀子與一隻被割下來的鼻子組合而成，兩者的本

義是同的。又如圉字，《說文》本義有兩個意思，一個為監獄、監牢的意思；

另一個則為養馬、養馬者的意思。而甲骨文的字形是一罪犯被刑具拘束，被關

進牢裡的樣子。兩者所想表達的意思大致上相同，因此將意義相同或相近者歸

類為一類。 

        二是古文字本義與刑罰有關，與《說文》的意思不相同者，例如:民，民的

甲金文是眼睛被針刺的樣子，用來表示犯罪之人，這是民的本義。《說文》：

「民，眾萌也。」意思是人類、百姓的意思，兩者的意思完全不同，因此將古

今文字意義不同者歸在第二類。 

        由刑罰的命名和其漢字的結構組成來看，都能看出古代刑罰的原始殘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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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國庫《中國歷代刑法淺談》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 
23

 尚書: 虞書: 舜典 



 

多樣性，審視人類文明的進程，即使當今社會不再實施如此嚴峻的刑罰，部分

字意也隨時代演進產生變化；但對於我們而言，警示提醒的意義則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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